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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申请装充电桩
物业应当提供便利

强化养宠责任意识 构建安全生活氛围

“醉骑”撞“违停”受伤致残 “违停”车辆是否担责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姚岚

　　

　　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逐

步成为社会共识。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电动自行

车不算机动车，醉酒骑行问题不大，22岁的沈某就

是因为这种侥幸心理酿成了大祸。

　　2022年7月18日，在某混行路段，沈某酒后骑

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与路边停放的一辆

中型普通客车后部相撞，沈某受伤严重。交警认

定，沈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且驾驶非机动车妨碍

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客车车

主朱某未按规定停放车辆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

因。经查，朱某的中型普通客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

有交强险和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

　　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沈某诉至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后续护理费、伤残赔偿金

等各项费用共计250余万元，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承担

30%的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由朱某承担赔偿责任，

减去保险公司已赔付的20余万元后共计70余万元。

　　朱某辩称，沈某存在改装电动车、酒驾、边喝

酒边驾驶电动车的情形。朱某在停车位合理停车，

案涉事故与朱某没有关系。

　　保险公司辩称，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于80，

属于醉驾，且其驾驶的电动车亦不符合非机动车

的特点；朱某车辆正常停留道边，并无任何过错。

　　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沈某颅脑损

伤后遗左侧肢体偏瘫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四级；轻

度智能减退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七级；开颅术后的

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累计伤残赔偿指数80%，目

前需要部分护理依赖。

　　西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次事故经交通管

理部门认定沈某负主要责任，朱某负次要责任。根

据查明的事实，案涉事故发生时，朱某的车辆已处

于长时间的停止状态，朱某本人亦不在车上。本案

中，朱某相对而言对事故的发生未有任何主动参

与的情形，其过错程度较为轻微；沈某在醉酒后驾

驶电动车，致使车辆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车辆，其

本身的行为是导致案涉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

本身过错程度明显较大。

　　据此，对于沈某超出交强险的损失，法院酌情

确定沈某自行承担80%，朱某承担20%，判决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沈某各项

损失共计39万余元，朱某赔偿沈某鉴定费。宣判

后，各方均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受到行政

处罚，甚至构成危险驾驶罪，除了按照日常经验

可分辨出的机动车外，电动轻便（二轮）摩托车也

属于机动车。

　　非机动车并非“法外之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

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醉酒驾驶，因此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本案中沈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存在

危险，却自认能够避免，放任其人身安全处于高度

危险状态，故其对损害的发生过错程度明显较大。

　　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人意识模糊，不仅把

握不住方向，而且判断力和注意力都会下降，一旦

遇到突发情况，反应不及时就会引发交通事故。此

外，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人几乎没有任

何保护，致伤致死风险会大幅增加，在给家庭带来

悲痛的同时，还要面临高昂的经济负担。本案中，沈

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伤情严重，仅前期医疗费就花

费了30余万元，还有后续的康复治疗、护理依赖、误

工等费用，一个普通家庭很难承受这样的损失。

　　社会大众应对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严重危

害性保持清晰的认知和高度的重视，切忌因贪图

方便、疏忽大意而抱有侥幸心理，放任醉酒驾驶

非机动车的危险发生，更不要因为逞一时之快造

成终生遗憾，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切不

可酒驾上路。

　　对于违停车辆是否要担责的问题，法官表示，

违法停车，这一行车陋习，不仅会受到扣分、罚款的

行政处罚，同样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车辆随意

停放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事故。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

存在“只要我的车停着不动就不用承担事故责任”

的误区，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根据违法行

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

度来判定当事人所需承担的责任。

　　违停是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虽未驾驶车

辆，但在停车时妨碍了其他人的通行，主观上存

在过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此对

因机动车违法停车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可能会

认定违法停车当事人也应负一定责任。另外，如

果车主违法将车停在消防通道上，妨碍消防车通

行，延误火灾救援导致火灾损害扩大的同样需要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天雁

　　

　　随着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也有些人为了牟取利益当起了

“职业打假人”进行“碰瓷式打假”。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了一起涉“职业打假”的纠纷案件。

　　法院查明，2022年8月7日，王某从温某处购买了5套某品牌减肥产品，

支付了3500元货款。次日，温某将该产品邮寄至王某指定的收货地点。王

某收到货后，录制了开箱视频，并于4天后委托浙江某公证检验机构对案

涉减肥产品进行检测，该机构在送检商品中检测出含有西布曲明。西布曲

明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制剂及原料

药，王某以此为由，于2023年9月将温某诉至法院。

　　经查，王某在2021年至2022年均向不特定的销售者购买不同减肥产

品，事后均以产品添加“西布曲明”为由起诉至全国各地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支持了王某主张返还案涉产品货款及承担检验费

用，但未予支持其要求被告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的主张。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王某在全国范围内高频次的购

买类似减肥产品并提起诉讼，呈现职业化、流程化的特征，其不属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者范畴，遂维持了一

审判决。

　　一审法官庭后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是以生活消费为目

的的消费者，对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并非生活消费需要的购买行为，不应

认定其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食品安全法所保护的消费者。

　　法官提醒，消费者对购买不合格产品进行诉讼维权系对自身权利合

法合理的保护，而自王某这类职业打假人出现以来，虽然对增强消费者维

权意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以知假打假的方式进行牟利，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经营秩序，甚至可能存在敲诈勒索的嫌疑。

多次网购问题产品
十倍索赔难获支持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

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条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

人生活。

大型犬致儿童受伤
饲养人应全额赔偿

　　刘某某饲养了一只阿拉斯加犬，按照其所在

城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规定，该犬属于市区内

禁止饲养的大型犬。2019年8月，7岁的徐某某跟随

祖母王某某玩耍时偶遇刘某某牵领该犬出行。徐

某某和王某某逗犬时，该犬突然抓伤徐某某面部。

徐某某被家人送至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

　　后因徐某某家人与刘某某就赔偿事宜协商未

果，徐某某家人提起诉讼，请求刘某某赔偿医疗

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

费用合计33010.18元。

　　法院认为，民法典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

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表明，禁止饲养的

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同时，该市《城区养犬管理条

例》规定“本市城市建成区内允许饲养小型犬，限

制饲养中型犬，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本案

中，刘某某饲养的阿拉斯加犬属于该市禁止饲养

的大型犬，该犬将徐某某抓伤，徐某某由此产生的

合理费用刘某某均应予赔偿。虽然徐某某逗犬有

过错，也不能减轻刘某某的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刘某某赔偿徐某某损失

30197.65元。

　　本案明确认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大型犬造

成他人损害与一般犬只造成他人损害在适用法

律、举证责任分配上均不同。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

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管理人承担非

常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其没有任何的免责事由可

以援引，显然应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遛犬伤人
家长过错承担全责

　　斯某饲养了一只黑色腊肠犬。2021年8月，斯

某在某小区大门东侧让其7岁的儿子欧某遛犬。其

间，该犬将不满1岁的婴儿洪某某左足部抓伤。洪

某某家人报警后，该犬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机关

审查认为，斯某携犬出户时让其未成年儿子遛犬，

违反了当地《养犬管理规定》中“携犬出户时，应当

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应当携带养犬

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

的规定，故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该犬。

　　随后，洪某某家人将洪某某送往儿童医院就

诊，医生为洪某某注射了狂犬病疫苗。洪某某家人

因与斯某协商赔偿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欧某、斯

某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

　　法院认为，斯某作为案涉犬只的饲养人和管

理人，违反相关规定让其未成年儿子遛犬，致使洪

某某被抓伤，斯某的行为存在过错，应对洪某某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洪某某主张的医疗费、交

通费等，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判决斯某赔偿洪某某医疗费、交通

费等合计3092元。

　　本案作为典型易发的犬只伤人案件，给养犬

人士提出了警示。犬只饲养人盲目自信，自认为

“我家的狗很听话不咬人”，任由未成年孩子独自

遛犬致使犬只成为“移动的危险源”。饲养人、管理

人的不在意和对法律法规的忽视最终酿成伤人后

果，既给年幼的被侵权人身心造成损害，也让自己

产生经济损失，还可能失去爱犬继续陪伴的机会。

犬只追逐致人伤残
未尽管理义务当赔

　　2018年11月，张某甲驾驶两轮电瓶车途经某

村时，张某乙饲养的黑色大型犬追逐电瓶车，导致

张某甲受惊吓摔倒，膝关节受伤。派出所民警到达

现场协调后，张某乙家人将张某甲送医院住院治

疗。后经鉴定，张某甲膝关节构成十级伤残。

　　随后，张某甲诉至法院，请求张某乙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212915 .63元（不含张某乙已经支付的

12080元）。

　　法院认为，饲养动物的危险性并不仅限于身

体上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伤害，给他人造成惊吓

也属危险情形。被侵权人张某甲的损害与侵权人

张某乙饲养的犬只致使被侵权人受到惊吓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张某乙作为犬只的饲养人未尽到管

理义务，其不能证明被侵权人张某甲存在故意，应

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张某乙赔偿张某甲合理费用

211264 .63元（张某乙已支付12080元，还应支付

199184.63元）。

　　由本案的处理结果可知，饲养的犬只致人损

害的行为，并非仅限于犬只撕咬、抓挠等与人的身

体直接接触的行为。犬只靠近他人吠叫、闻嗅或者

追逐他人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引起他人

恐慌进而产生身体损害的后果。即使犬只未与他

人发生直接身体接触，但只要与损害后果存在因

果关系，同样属于“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

养人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孕妇被咬终止妊娠
精神损害亦可主张

　　2017年12月，安某在小区内被缪某饲养的犬

只咬伤，随即前往医院注射狂犬病疫苗，缪某支付

了疫苗费。此后，安某发现在注射疫苗时自己已怀

孕。为避免胎儿发育不良，安某向医院等多方咨询

后选择终止妊娠，身体和精神承受了较大痛苦。安

某认为缪某对其饲养的犬只未尽到看管义务导致

自己被咬伤，治疗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终止妊娠存

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安某请求缪某赔偿终

止妊娠产生的费用。

　　缪某认为，注射狂犬病疫苗并不必然导致胎

儿发育不良，而且缪某对安某怀孕并不知情，安某

注射狂犬病疫苗后终止妊娠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

其自行承担。

　　因双方协商未果，安某诉至法院，请求缪某赔

偿终止妊娠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

　　法院认为，缪某饲养的犬只将安某咬伤，缪某

不能证明安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对安某

被咬伤所致的各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安某被犬

咬伤后注射狂犬病疫苗，此后发现怀孕，因担心疫

苗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而进行终止妊娠手术，

此行为是符合安某所处生活环境及普通人医学认

知能力的正常行为，故对安某诉请的因终止妊娠

手术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合理费用应予支持。

　　据此，法院判决缪某赔偿安某各项费用损失

6069元。

　　本案系犬只伤人并产生终止妊娠衍生后果的

典型案例。当前，虽然医学上对注射狂犬病疫苗是

否影响胎儿发育没有定论，但疫苗使用说明中的

“慎用”提示隐含着可能会有不良影响，注射狂犬

病疫苗后发现怀孕并终止妊娠，符合普通人正常

认知。因此，犬只致人损害后注射疫苗和终止妊娠

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终止妊娠产生的损

害是犬只致损责任的范围，侵权人应予赔偿。

违规养犬拒不整改
予以没收程序正当

　　王某某在某菜市场内经营干货摊，在干货摊

内无证养犬11只，并且没有拴牵引绳。当地公安机

关对王某某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载明：王某某

存在未办理养犬登记的违法行为，责令王某某在

15日内改正或整改完毕。收到上述通知书后，王某

某仍未办理养犬登记或拴牵引绳。

　　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后，民警赶至现场劝导未

果，便将王某某带至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联

系某动物救援中心协助将现场违规饲养的犬只捕

捉后送往当地流浪犬收容中心。派出所告知王某

某陈述、申辩权利等程序后，王某某不陈述、不申

辩，公安机关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

某某饲养的11只无证犬予以没收。王某某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法院认为，当地《养犬管理条例》规定，重点管

理区养犬实行登记制度。犬只未经登记的，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饲养；重点管理区每户限养一只，不

得饲养烈性犬、大型犬；个人养犬每户超过一只

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没收其超出限养数量的犬只。据此，

公安机关具有对辖区内违法养犬行为进行查处的

职权。本案中，王某某经责令拒不整改。被诉处罚

决定作出前公安机关经调查确认王某某无证养犬

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

决定没收王某某所饲养的无证犬，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处罚幅度并无不当。公安机关办理受案登记

后，依法履行了调查询问及处罚前告知陈述、申辩

等程序，程序合法。

　　据此，法院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人民法院立足行政审判，依法支持公

安机关对未尽到办理犬只登记法律义务和未履行

看管义务的饲养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效避免了

公共场合不特定人群因案涉犬只导致损害，避免

了犬只致损后果的发生。

□ 本报记者 梁成栋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不断

提升，饲养宠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内

容的一部分。宠物为人们日常生活增添了乐

趣，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精神陪伴的角色。与

此同时，由于部分宠物饲养人和管理人缺乏

文明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导致宠物在

卫生、安宁和安全等方面影响到他人生活，从

而引发矛盾纠纷。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饲养动物损害

责任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法治日报》记者

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梳理，通过以案释法，

提醒相关群众强化养宠有责、养宠负责意识，

切实做到文明养宠、依规养宠。

□ 本报记者   张国强

□ 本报通讯员 张耀天

　　

　　商品房买卖中，购房人在支付了首付款后，基于其与他人的纠纷而

成为债务人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备案在其名下的房产进行预查封。

此时，如果购房人无法偿还剩余房款，开发商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房屋，

但房屋又处于查封状态，开发商是否能阻却执行？近日，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预查封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开发商本享有阻却执行的权利，但因其拒绝返还购房人已付房

款，导致其对被预查封的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不再具有排除强制执

行的法律效力。

　　法院查明，2023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房屋并办

理合同备案。合同约定王某支付首付款86万元，于三个月后支付余款100

万元。其间，王某因与某小额贷款公司发生借款纠纷，经法院判决后，未履

行还款义务，法院遂对案涉房屋采取预查封措施，用以偿还借款。

　　此后，因王某一直未向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该公司向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由王某配合房地产公司撤销合

同备案，返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房地产公司返还王某已付购房款86万

元。由于该房屋已被预查封，房地产公司向执行法院就案涉房屋提出案外

人异议之诉，请求执行法院解除查封，排除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另案关于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生效判决，案涉

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变更，房地产公司是本案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可以排

除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遂判决解除查封。

　　小额贷款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要求房地产公司将86万元首付款

交付至法院，房地产公司拒付。最终，法院判决准许继续执行。

　 二审法官庭后表示，在房地产公司拒不返还首付款的情况下，如果允

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

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

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申请执行

人的执行。此外，因另案已经确定了被执行人享有要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返还首付款的权利，当房地产公司不给付首付款，法院可对其采取强制措

施，包括查封其财产。

开发商拒返首付款
查封房屋继续执行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孔令哲 侯又可

　　

　　近年来，家用新能源汽车的数量不断增多，许多车主需要在自有车位

上安装充电桩，但小区物业公司往往出于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考虑不

支持，由此产生了不少纠纷。近日，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判令某物业公司为崔某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

　　法院查明，崔某是某小区的业主，在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后欲

在自有车位上安装配套充电桩，但某物业公司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

拒绝配合。崔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证明》，并对其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进行必要协助，即

将汽车生产厂家提供的充电桩设备接入物业公司管理的充电柜并安

装电表。

　　法院认为，新能源汽车有节约燃油能源，减少废气排放的特点，对环

境保护有积极作用。在居民区安装充电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在具备安装条件的小区，物业公司应该积极支持配合。物业公司出具

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是用户申请安装充电设施的前提条件，崔某要求出

具证明的诉请，应予支持。

　　此外，在相关部门或专业人员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将汽车生产

厂家提供的充电桩设备接入物业公司管理的充电柜并安装电表，是否系

唯一或最佳方案，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认定，应由双方当事人邀请第三方进

行勘查、协商后再确定最佳方案，故对崔某要求将充电桩设备接入充电柜

并安装电表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令物业服务公司为崔某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驳回崔某

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在具备安装充电

桩条件的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单位应积极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为避免

此类案件的发生，建议物业公司要尽快与有安装充电桩需求的业主进

行沟通，邀请专业机构对小区内充电桩安装进行统一规划与施工，切实

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达到安全方便与科学管理的有机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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